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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費、講座鐘點費及員工

健康檢查費等 6 項電子化報支 
作業規劃
配合行政院「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06 年起逐步建置共用性經費結報系

統，本文針對 109 年規劃建置出席費、兼職費、講座鐘點費、稿費、員工健康檢查、通訊費等項目

電子化報支作業作簡要介紹，期使各機關了解系統功能並導入使用，共同參與推進經費結報電子化。

謝淑梅、呂政哲（行政院主計總處內部審核研究小組科長、薦任視察）

壹、前言

為推動經費結報電子化，

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本

總處）配合行政院「服務型智

慧政府推動計畫」自 106 年起

開發共用性經費結報系統（以

下簡稱經費結報系統），迄至

108 年底已建置完成國內出差

旅費、小額採購以及薪資等項

目報支功能供機關使用。基於

出席費、兼職費、講座鐘點費、

稿費、員工健康檢查、通訊費

等 6 項係各機關經常性結報費

用，多具一致性請領標準或共

通性作業模式，爰於上開系統

規劃相關報支功能。規劃過程

中，經邀集審計部等 9 家試辦

機關及稅捐、補充保費權責機

關討論後據以建置完成系統功

能，並自本（110）年 3 月起進

行試辦作業，預計下半年正式

上線後將逐步推廣各機關導入

使用，期共同導入經費結報電

子化。

貳、出席費、兼職費

、講座鐘點費、

稿費電子化報支

規劃情形

一、系統流程及主要功能

本次經費結報系統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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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兼職費、講座鐘點費及稿

費等功能係以使用者輸入便利

性及友善性方向規劃建置，其

電子化報支作業流程如圖 1、

圖 2，由申請人選取支付對象，

經單位主管審核，會辦出納或

補充保費權責單位，再傳送會

計單位審核以及機關首長核

准，匯出 GBA 系統辦理付款

及資料封存，謹就主要功能簡

要說明如下：

（一）提供群組名單建置及資

料帶入等功能，簡化人

工輸入作業

考量機關部分會議出席  

委員較固定，為減省人工輸

入資料時間，系統針對出席

費及兼職費提供建置委員

群組名單功能，包括設定委

員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地址及帳戶等基本資

料，供結報時帶入設定之群

組名單資料，並依出席狀況

增減；至出席費及兼職費不

使用群組名單帶入功能者，

或稿費及講座鐘點費等無

群組資料帶入功能之項目，

圖 1　出席費、講座鐘點費及稿費（非採購類）
電子化報支整體作業簡要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2　兼職費電子化報支整體作業簡要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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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亦提供依輸入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自動由受款人

資料庫篩選名單供選取，並

依選取名單自動帶入受款

對象資料之功能，以簡化人

工逐筆登打作業，又為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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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之正確

性，系統並即時檢核是否符

合相關編碼原則，以避免人

為輸入錯誤。  

（二）按規定建置一致性報支

標準，提供自動核算及

檢核功能

各機關報支出席費、兼

職費、講座鐘點費及稿費等

係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

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等規定

辦理，惟現行紙本作業，常

因同仁不熟悉報支標準，導

致填報錯誤衍生後續退件更

正等情形，爰為提升報支案

件正確性，加速結報作業時

間，系統提供依輸入或選取

報支名單等自動帶入單價上

限標準，並依輸入服務數量

（如會議場次等）核算應支

給數額，以減省人工輸入及

計算作業，降低因錯誤退件

之比率。

（三）便利所得稅、補充保費

核算及申報等功能

1. 自動判斷會辦流程：鑒於

出席費等結報項目屬給付

個人費用，涉及機關扣繳

及申報權責，出納及補充

保費權責單位須申報或代

扣所得稅與補充保費等作

業，惟實務上常因同仁不

諳規定，導致漏未會辦該

等單位，爰系統表單流程

除強制設定須會辦出納單

位外，並逐案依填報資料

自動判斷是否達補充保費

代扣門檻，達門檻者，流

程自動會辦補充保費權責

單位。

2. 依規定標準自動核算所得

稅及補充保費代扣金額：

為簡化出納及補充保費權

責單位人工核算作業，系

統依稅法等規定歸納各報

支項目應歸屬所得類別，

帶入供出納單位選取，後

續並依選擇所得類別、給

付年度、身分別等自動核

算是否代扣所得稅；另補

充保費部分，須會辦補充

保費權責單位之案件，如

其判斷須辦理代扣者，系

統即自動核算其代扣金額。

3. 提供資料匯出功能，便利

申報作業：另考量機關出

納及補充保費權責單位除

結報辦理代扣外，後續尚

須辦理申報事宜，為利辦

理後續作業，系統提供所

得稅及補充保費明細資料

匯出、列印供其後續再利

用。

二、簡化支出會計憑證電

子化處理之做法

目前各機關出席費、兼職 

費、講座鐘點費、稿費等多以

匯款、轉帳或開立支票等方式

支付，爰於規劃系統功能時，

即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以下簡稱憑證處理要點）

第 7 點規定，取得金融機構或

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簽收

或證明文件檔案作為支出憑證

並辦理封存，以利機關簡化其

報支作業，無須再取得紙本清

冊、收據轉製電子檔案辦理結

報。

至以現金方式支付者，機

關應取得紙本憑證以掃描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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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轉製電子檔報支，惟本總處

已訂定各機關取得紙本支出憑

證辦理電子化處理之存管原則

（以下簡稱存管原則），其中

出席費、兼職費、講座鐘點費、

稿費等屬該原則第 3 點第 3 款

規定，有一定支付範圍及標準，

且有前端行政程序相關資料可

供查考之非採購案件，爰各機

關得依該規定，免再存管紙本

憑證原件，以簡化行政作業。

參、員工健康檢查費

電子化報支規劃

情形

一、系統流程及主要功能

配合機關健檢費用報支方

式，12 職等以上支領主管加給

人員多由人事單位報支撥付醫

療機構；其餘 40 歲以上或未滿

40 歲人員，則由其先行代墊後

檢附收據申請，故系統依前開

申請類型將本項功能分人事單

位代為申請以及同仁自行申請

等 2 個子項規劃，由人事單位

或同仁上傳收據等資料申請報

支，經單位主管審核，會辦人

事、會計單位以及機關首長核

准，匯出 GBA 系統辦理付款及

資料封存，其簡要流程如圖 3，

並就其主要功能簡要說明如下：

（一）提供設定可健檢次數及

填表說明等彈性功能

依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

查實施要點及中央機關（構）

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

表規定，健康檢查對象為公

務人員保障法之公務人員及

準用人員，包括每年 1 次（12

職等以上支領主管加給人

員）、2 年 1 次（40 歲以上

人員）及 3 年 1 次（未滿 40

歲人員）等；另機關適用職

業安全衛生法應對在職勞工

施行健康檢查者，則依該法

相關規定定期對所僱用勞工

實施健檢。爰系統於同仁自

行申請部分提供 2 年 1 次可

健檢次數選項，機關並可另

設定每年 1 次、3 年 1 次及

其他等供選取，以及依不同

健檢次數設定填表說明等功

能，滿足不同業務需求。

（二）自動檢核申請員工是否

符合請領資格並帶入請

領標準

圖 3　員工健康檢查電子化報支整體作業簡要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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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現行紙本報支機關

員工請領健康檢查費須會辦

人事單位審核是否符合規定

身分、年齡及健檢年度限制

等，爰系統提供自動檢核及

帶入請領標準等功能，包括

依選擇健檢次數檢核同仁身

分、年齡是否合規，是否符

合限制年度及自動帶入請領

基準等；又考量健康檢查須

至合格醫療機構辦理，系統

並自動帶入合格醫療機構名

單供報支選取，節省人事單

位核對確認作業。

二、簡化支出會計憑證電

子化處理之做法

考量健康檢查費係機關對

員工之定額補助，同仁檢附醫

療機構收據辦理經費結報之主

要目的係供人事單位審核是否

至合格醫療機構辦理健康檢查

始得給予補助，非屬憑證處理

要點規範之支出憑證，爰為簡

化機關結報作業，系統依憑證

處理要點第 6 點規定規劃，以

系統表單作為憑證，另醫療機

構收據部分因非屬支出憑證，

機關可上傳系統供人事單位審

核確認，尚無須存管紙本原件。

肆、通訊費電子化報

支規劃情形

一、系統流程及主要功能

通訊費報支項目範圍為使

用數據交換、網路通訊等數據

通訊費，及郵資機、電話、電

報等一般通訊費，至購買郵票

因屬採購行為，可使用系統小

額採購功能，爰不納入本項功

能規劃。有關通訊費電子化報

支作業流程，從總務（秘書）

或業務單位於收到繳費通知單

後，提出經費報支申請，經審

核、開立付款憑單、付款到資

料封存，其簡要流程如圖 4，

並就其主要功能簡要說明如下：

（一）提供彈性設定繳費項目、

用途別及受款人功能

為減省同仁填報作業，

系統提供設定繳費項目對應

之用途別及受款人，報支時

即依選擇之繳費項目自動帶

入用途別科目、受款人帳戶

資料，免去人工輸入及判斷，

又為應機關業務需要，並預

圖 4　通訊費（不含郵資）電子化報支整體作業
簡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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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增減繳費項目等彈性。

（二）提供彈性驗收功能，以

利機關選擇使用

考量部分機關通訊費

報支須另會辦驗收或證明人

員，爰系統除提供是否辦理

驗收彈性選項外，如選擇辦

理驗收者，並提供上傳驗收

證明文件、會辦驗收或證明

人等供選擇，又會辦驗收或

證明人者，系統另提供設定

驗收或證明人員名單功能，

設定完成後，結報時即可

依設定名單自行選擇會辦人

員，未設定者，系統自動帶

入機關人員名單供選取，以

符合機關實務需求。

二、簡化支出會計憑證電

子化處理之做法

通訊費因屬公用事業費

款，依憑證處理要點第 8 點規

定，各機關依繳費通知單繳納

款項者，得以繳費通知單作為

支出憑證，又現行業者多已提

供電子帳單，爰機關應優先取

得電子帳單以利電子化報支之

進行；至如赴各事業營業處所

或代收機構繳納者，各機關仍

應取得紙本繳費證明文件轉製

電子檔案上傳系統，惟考量業

者已開立電子發票，如有需要

可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

平台查考，爰機關可依存管原

則第 3 點第 2 款規定，免再存

管紙本繳費證明文件，以簡化

行政作業。

伍、結語

推動經費結報電子化為落

實政府無紙化、數位化政策之

重要一環，為發揮機關導入電

子化報支之效益，本總處建置

經費結報系統並規劃出席費等

報支功能，設計自動帶入支給

標準、核算以及檢核等便捷報

支及控管機制，除可提升機關

經費結報作業效率外，並有助

於強化機關內部控制與管理；

惟因目前多數機關辦理經費結

報時仍有檢附非必要文件之情

形，為減輕同仁將紙本單據轉

製電子檔案辦理電子化報支之

行政作業負擔，機關宜依憑證

處理要點等規定適時檢討檢附

之必要性，以落實簡化核銷政

策，並實現經費報支無紙化及

電子化政府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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